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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

何文炯

中国式现代化，民生为大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加大保障

和改善民生力度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在民生建设中的指导作用。社会保障是国家关于民生福祉的

基础性制度安排，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风险保障，使之对未来的

基本生活、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有稳定的预期，从而促进人民生活品

质不断提高。长期以来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，

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，而且增进了人民生活福祉。“十五五”时

期，党和国家事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，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有更多更

高的期待，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在现代社会中，基本风险保障状况是影响社会成员生活品质的重

要因素。经过长期持续的努力，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社会

保障制度，有效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。同时，现行社会保障项

目设置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成员风险保障需求的变化，尤其是部分社

会成员的基本保障项目少、保障待遇低。因此，应根据社会成员所面

临的基本风险及其变化趋势，系统审视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，找到

并补齐其中的短板，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。一是健全长期照护保

障体系，对经济困难失能人员照护服务补助政策和残障人士专项福利

补贴制度重新定位，以确保每一位失能人员具有购买基本照护服务的

能力。二是健全生育保障体系，把生育津贴的惠及范围由职工扩展到

全民，以确保每一位生育者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，加快健全托育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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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减轻育龄家庭在生育和养育方面的负担。三是健全劳动者社会

保障体系，使包括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非正规就业者都能够进

入职工社会保险体系，把就业保障及相关服务扩展到包括农民在内的

全体劳动者。

随着社会保障实际惠及范围的扩大，社会保障待遇对社会成员生

活质量的影响愈发凸显。20 多年来，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项目不仅

逐渐增多，而且各项目的保障待遇也有所提高。同时，由于项目设置、

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尚存在一些短板，社会保障资源配置还不够均衡，

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提高速度较慢，从而影响了社会保障待

遇整体水平的提升。因此，需要着力调节社会保障待遇增速，逐步优

化社会保障资源配置，适当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的整体水平。一是稳步

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待遇，使以老年农民为主体的老年

居民基础养老金接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切实承担起保障老年居民基

本生活的重任。二是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待遇，同

时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制度整合，形成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实现真正意

义上的全民医保。三是尽快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

费用保障待遇，使之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待遇

相同，推动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标准的一体化管理。四是建立健全相关

利益协调机制，逐步降低户籍制度对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待遇的影响，

使非户籍常住人口能够在其常住地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。

为社会成员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职能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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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，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稳定预期，

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。这就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制

度设计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并增强社会保

障各项制度的财务收支平衡能力。一是充分重视并有效把握我国人口

年龄结构变化趋势，在社会保障相关项目中加强长寿风险管理，确保

这些项目能够实现基金收支长期平衡。二是基于代际均衡的考虑，在

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，按照“保基本”的原则，

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中的老

年优惠政策以及各类养老服务项目进行重新定位并优化制度设计。三

是完善社会保障各项目的筹资机制，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

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责任，优化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社会保险缴费结

构，健全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，重

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投资，提高社会保险各项基金的投资回报率。四

是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，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监测预警，确保社

会保险基金收支长期平衡，同时完善社会保险精算报告制度，逐步向

全社会公开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，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透明度和

公信力。

（本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，2026 年 2 月 5 日。作者系浙江大学民生保

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）


